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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116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
傳真：02-82366497

承辦人：簡琬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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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-Mail：wpchien@mocs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縣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1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部法二字第1023783246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推動性別平等，各機關於組設甄審及考績委員會時，委

員之任一性別比例原則上不得低於三分之一，請　查照轉

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茲以各機關甄審及考績委員會組設之目的，係為透過民主

合議機制，協助機關首長對於人員陞遷、考績考核及相關

交議事項，作公平、公正、客觀之判斷，因此如將性別比

例規定納入上開委員會之組設規定，除有助於任一性別參

與機會之提升外，亦有助於民主性之強化，是各機關甄審

及考績委員會之組設，請依下列原則辦理：

(一)各機關依法組設甄審及考績委員會時，委員之任一　性

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；各該機關人員(受考人)任一

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時，委員之任一性別人數，以委

員總人數乘上該性別人員(受考人)占機關人員(受考人)

比例計算，計算結果未達1人者，均予以進整，該性別

人員(受考人)人數在10人以上者，至少2人。但該性別人

員(受考人)以書面拒絕擔任委員致性別不符比例者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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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限。

(二)為期各機關甄審及考績委員會得以順利組設及運作，並

維護其民主性及代表性，各機關宜先選舉票選委員，續

就票選委員之當選人及當然委員之性別比例加以計算後

，再由機關首長視上開計算結果圈選指定委員，以達成

甄審及考績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

之政策目標。

二、各機關甄審及考績委員會之組設，得於本屆各該委員會委

員任期屆滿後，始依前開性別比例原則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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